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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应知应会知识宣传的通知

海陵区、高港区、姜堰区、医药高新区创建办，市各部门（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普及创建应知应会知识，前期，市创建办印制发放了15万册《泰州市民文明手册》，对我市的城市精神、城市名片、应知应会知识、市民公约等进行了广泛宣传，为深化创建工作营造了浓厚的氛围。为进一步推动广大干部职工和市民群众积极参与到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来，不断提升干部群众的知晓率和满意度，现就进一步加强创建应知应会知识的的宣传教育和考核工作通知如下:
1．各区创建办要进一步重心下移，加强创建的宣传和发动力度，通过组织宣传小分队、发放《泰州市民文明手册》等多种形式，深入镇街、社区、企业等广泛宣传发动，加强对创建应知应会知识的宣传，力求覆盖所有群众。同时要通过电话抽查、问卷调查等方式，及时了解宣传效果，不断提高宣传的针对性。
2．市各部门（单位）要加强对创建应知应会知识的学习宣传，确保每位机关干部对应知应会知识了然于胸，熟练对答。市创建办将于8月上旬，通过电话抽查、现场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各部门（单位）干部职工创建知识的掌握情况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进行通报。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应知应会知识考核内容以《泰州市民文明手册》为准。
附件：《泰州市民文明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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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泰州市民文明手册

城市精神

团结拼搏　艰苦创业

务实高效　自强争先

城市名片

全国文明城市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中国吉祥文化之乡

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应知应会知识

（一）

1．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2．“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党一百年时，也就是2020年左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国一百年时，也就是2050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个人层面）。

4．“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5．“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6．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7．三严三实：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8．两学一做：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

9．“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

10．两聚一高：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

11．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主体：广大市民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主体，支持和参与创建文明城市活动是市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我市广大市民参与创建的热情不断高涨，市民文明素质不断提高，市民文明诉求和责任担当不断提升。

12．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目的：提高城市文明程度、提高市民文明素质、提高市民幸福指数。

13．全国文明城市实行届期制，每三年评选表彰一次。泰州市已经获得第四届（2012—2014年）“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

14．诚信“红黑名单”：依据法律法规，按照客观、真实、准确的原则，把恪守诚信者列入“红名单”，把失信违法者列入“黑名单”，并定期向社会发布。

15．我市重点通过各类宣传文化阵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道德讲堂、市民公约、村规民约、学生守则、行业规范、职业规则、团体章程、礼仪制度、家规家训、文化活动、文明创建等形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6．近年来，我市精神文明建设开展的重大活动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推进文明城市长效管理，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社区、文明家庭、文明校园等各类先进典型评选表彰活动，美丽乡村示范村和美丽农家示范户评选表彰活动，江苏省最美乡村创建活动，“晒乡景、传乡风”活动，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学习宣传，“中国好人”评选表彰活动，道德讲堂活动，文明交通行动，文明餐桌行动，文明旅游行动，诚信经营创建活动，志愿服务365行动，每月一次志愿服务“大集市”活动，“童声里的中国”系列活动，文化惠民工程，“我们的节日”主题文化活动等。

（三）

17．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18．社会公德：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

19．职业道德：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

20．家庭美德：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

21．近年来，泰州市荣登“中国好人榜”的“中国好人”有：胡方斌、黄禹格、樊冬梅、袁亚琴、朱军军、吴荣纪、石云根张冬梅夫妇、宋祥进、泰州CMC路跑7人团队等。

22．我市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有：文明交通、文明餐桌、文明旅游、网络文明、道德讲堂、诚信红黑榜、道德评论等。

23．“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分为五个类别：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我市常态化开展“道德模范”“时代楷模”“最美人物”“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学习宣传活动，其中获评市、省和国家级“道德模范”近30人、“中国好人”近70人、“最美人物”200多人。

(四)

24．志愿服务精神：奉献、友爱、互助、进步。泰州市现有注册志愿者70多万人，市民对志愿服务活动认同和支持率超过90%，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组织多次获得表彰。

25．志愿服务理念：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26．“国际志愿人员日”是每年的12月5日，“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是每年的3月5日。

27．“三关爱”志愿服务：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关爱自然。

28．需要给予重点关爱帮扶的特殊群体：残疾人、孤寡老人、留守流动儿童、低收入者等。

(五)

29．我们的节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

30．未成年人文明礼仪养成教育“八礼四仪”：八礼是指仪表之礼、餐饮之礼、言谈之礼、待人之礼、行走之礼、观赏之礼、游览之礼、仪式之礼；四仪是指7岁入学仪式、10岁成长仪式、14岁青春仪式、18岁成人仪式。

31．泰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设置了统一的心理健康热线，电话号码为0523-96111，可根据电话提示音操作，选择相应市区热线进行心理咨询或电话预约。

32．“江苏全民阅读日”是每年的4月23日，省政府每年举办“江苏读书节”活动。
33．绿色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游等方面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

市民文明公约
泰州市民“十要”
1．排队要有序；

2．公交车上要为有需要的人让座；

3．出入电梯要先下后上；

4．接打电话要礼貌；

5．遇人问路要友善；

6．停车要规范；

7．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

8．用餐宴请要节俭；

9．遛狗要牵绳；

10．上网要守法守规。

泰州市民“十不要”
1．禁烟场所不吸烟；

2．公共场所不喧哗；

3．不说脏话、粗话；

4．不乱扔垃圾、烟头；

5．不随地吐痰；

6．小区不扒翻种植；

7．不闯红灯；

8．楼上、车窗不抛物；

9．娱乐、装修不扰邻；

10．不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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